
案 １２ 件、 返还财产案 ６ 件、 其他 １０４ 件ꎮ 在审理过程中重点发挥调解功能的作用ꎬ 注重运用调解方

式 “定纷止争”ꎬ 共调解结案 ３７５ 件ꎬ 调解率达 ６６􀆰 ６％ ꎻ 判决结案 ５４ 件ꎻ 裁定结案 １３１ 件ꎻ 移送管

辖 ３ 件ꎮ 采取诉前调解方式解决矛盾纠纷 ５６９ 件ꎮ

三、 经济审判

１９８８—２００１ 年ꎬ 县法院严格按照管辖权限受理各类经济案件 ７２ 件ꎬ 诉讼标的额 １８３􀆰 ８８ 万元ꎻ 审

结 ６７ 件ꎬ 为国家、 集体、 个人挽回经济损失 ８０􀆰 １７ 万元ꎮ 其中: 借贷合同纠纷案 ５ 件、 购销合同纠

纷案 ９ 件、 建筑工程承包合同案 １ 件、 运输合同纠纷案 １ 件、 企业承包合同纠纷案 １２ 件、 民政扶贫

贷款案 ２８ 件、 企业破产案 １ 件、 经营管理案 ３ 件、 其他案件 １２ 件ꎮ ２００１ 年后ꎬ 经济审判庭与民事审

判庭合并ꎬ 一般经济案件也归入民事案件统计ꎮ

四、 行政审判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受理行政案件 ８ 件ꎬ 其中驳回起诉 ５ 件ꎬ 裁定撤诉 ２ 件ꎬ １ 件审理中ꎮ

第四节　 审判监督

一、 立案信访

县法院逐年规范信访接待ꎬ 制定相关的规章制度ꎮ 立案庭信访工作制度: １􀆰 以 “执法规范化建

设” 活动为契机ꎬ 实行着装挂牌上岗ꎬ 注重文明接待ꎬ 保持 “中立” 地位ꎬ 确保司法公正ꎮ ２􀆰 规范

立案案由ꎬ 提高立案科技含量ꎮ 严格按照最高人民法院 «民事案件案由规定 (试行)» 为依据ꎬ 规范

应用ꎬ 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ꎮ ３􀆰 繁简分明ꎬ 严控审限ꎮ 除部分重大疑难案件外ꎬ 均建议适用简易

程序ꎬ 缩短了审判周期ꎮ ４􀆰 导诉、 信访接待、 申诉 “一条龙” 服务ꎮ ５􀆰 落实信访工作首问责任制ꎬ
引导和帮助群众通过正常途径解决纷争ꎮ ６􀆰 落实司法救助制度ꎬ 先后对经济困难缴不起诉讼费的当

事人依法给予缓、 减、 免诉讼费用 ３􀆰 ５ 万余元ꎮ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共接待来访群众 １３５２ 人次ꎬ 处理来

信 ４１２ 件ꎬ 法律解答 １３５ 件次ꎬ 转处 ３９ 件ꎬ 处理告诉问题 ５９ 件ꎬ 处理申诉问题 ５１ 件ꎬ 诉前调解矛

盾纠纷 ７６ 件ꎬ 复查申诉案 １４ 件次ꎮ

二、 审判监督

由院审判监督庭依法对 ２００１—２００６ 年各业务庭室办理的 ５７ 件刑事案件、 １３５ 件民事案件进行全

面复查ꎬ 无超审限、 有罪不究、 以罚代刑、 定罪不准、 量刑不当、 违法审判、 超期羁押等现象发生ꎮ
切实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ꎬ 杜绝了违法执行和超标的执行现象发生ꎮ 无再审案件ꎮ 加强对诉讼费、
罚没收入经费的使用监督工作ꎮ

三、 司法服务

(一) 建立和完善便民诉讼机制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人民法院结合县情建立方便牧区村寨当事人诉讼的 “巡回法庭”ꎬ 普遍实行诉

讼指导、 诉讼权利义务告知、 诉讼风险告知制度ꎬ 引导当事人正确行使诉讼权利ꎮ 对简单的民事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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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行快立、 快审、 快结ꎬ 为当事人提供便利和快捷的服务ꎮ 常年派出以党员骨干为主的送法下乡巡回

办案工作小组ꎬ 深入全县牧区、 村寨送法上门ꎬ 累计派出干警 ５０００ 余人次ꎮ
(二) 司法救助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对经济确有困难的当事人ꎬ 尤其是涉及妇女、 老人、 未成年人、 残疾人追索赡

养费、 抚养费、 借贷纠纷等诉讼案件ꎬ 依法实行减交、 免交诉讼费ꎬ 使有理无钱的困难群众打得起

“官司”ꎮ 累计减、 免各种诉讼费用近 ３􀆰 ５ 万元ꎮ
２００４ 年ꎬ 县法院广泛开展 “贴民心、 亲民情、 解民忧” 活动ꎬ 从解决 “冷、 硬、 横、 推” 入手ꎬ

落实首问责任制、 主办负责制ꎬ 严肃开庭纪律ꎬ 规范司法礼仪ꎮ 在立案庭设置休息座位ꎬ 摆放起诉状

范本ꎬ 提供饮水、 书写等便民措施ꎬ 将 “四心、 四一” 接待礼仪标准上墙ꎮ 对文化程度低、 书写困

难的当事人实行口头起诉替代书面起诉ꎮ 同时积极开展扶贫解困、 捐资助学等活动ꎬ 前后共计捐款捐

物折合人民币 ４５０００􀆰 ００ 余元ꎮ ２００４ 年 “六一” 前夕ꎬ 在院党组的号召下ꎬ 院干警给城区二完小 １４
名孤儿购买了学习、 生活用品ꎬ 鼓励他们好好学习ꎮ 还走访看望了在押服刑人员的未成年孩子ꎬ 为他

们捐款捐物ꎬ 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ꎮ
(三) 巡回办案

根据省高院 ２００４ 年制定的 ４３ 项便民措施的规定ꎬ 按照县委、 县政府的统一部署ꎬ 积极开展矛盾

纠纷排查调处、 收枪治爆、 帮贫解困、 严打整治、 法治宣传等工作ꎮ 送发宣传资料 ２０００ 余份ꎻ 配合

县公安局收缴非法枪支 ２７０ 支ꎻ 审结各类民事案件 ７０ 余件ꎬ 调解结案率达 ８５％以上ꎻ 诉前调解各类

矛盾纠纷 ７００ 余件次ꎬ 累计派出干警 ５０００ 余人次ꎬ 取得了较好业绩ꎮ

第五节　 审判执行

１９８８—２００６ 年ꎬ 县法院共受理各类执行案件 ３３８ 件ꎬ 执行总标的额 ３０５􀆰 ３８ 万元ꎻ 共执结各类案

件 ２９４ 件ꎬ 执结标的 ２２０􀆰 ４４５ 万元ꎮ 特别是 ２００４ 年在院领导和院执行局全体干警的共同努力下ꎬ 圆

满执结了涉及色威、 拉日马两乡稳定的一重大疑难执行案件ꎮ ２００５ 年ꎬ 开展的电信用户欠费专项清

理执行工作ꎬ 执结标的达 １１８１０􀆰 ００ 元ꎮ

第二章　 法律监督

第一节　 检察机关

一、 机　 构

新龙县人民检察院于 １９７８ 年 ３ 月恢复ꎬ １９８４ 年内设机构为刑事检察科、 经济、 法纪检察科、 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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